申请书

仙游县工商局：

我公司为福建省正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，于2015年6月26日在贵局申请过清算组备案，备案通知书文号：（）登记内备字〔2015〕第2350号。本公司因业务需要决定继续经营，未在报纸上刊登清算公告，现决定撤销清算组备案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由本公司和全体股东承担。本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有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体股东(签字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5年8月24日
